
中国（原阳）预制菜产业示范基地项目冷库保温供货及安装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

（招标编号：YYYZCCYSFJD-ZB-036）

       
公示结束时间：2024年 08月 05日          

一、评标情况

标段(包)[001]中国（原阳）预制菜产业示范基地项目冷库保温供货及安装项目:

   1、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

      中标候选人第 1名：许昌施普雷特节能科技有限公司，投标报价：1195.273430万元，

质量：符合国家及地方质量验收规范、招标文件第七章技术标准和要求， 若上述标准之间

出现差异，须遵循最严格的标准执行。，工期/交货期/服务期：50天；

      中标候选人第 2名：万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，投标报价：1262.063397万元，质量：

符合国家及地方质量验收规范、招标文件第七章技术标准和要求，若上述标准之间出现差异，

须遵循最严格的标准执行。，工期/交货期/服务期：50天；

      中标候选人第 3名：中科浩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，投标报价：1229.328538万元，质

量：符合国家及地方质量验收规范、招标文件第七章技术标准和要求，若上述标准之间出现

差异，须遵循最严格的标准执行。，工期/交货期/服务期：50天；

   2、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

      中标候选人(许昌施普雷特节能科技有限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谢婷二级建造师 ，编

号：豫 2412022202307874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万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张兴民二级建造师，编号：豫建

安 B（2023）1168325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中科浩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张杰超二级建造师，编号

0160276;

   3、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

      中标候选人(许昌施普雷特节能科技有限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符合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万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符合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中科浩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符合;

   4、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

      中标候选人(许昌施普雷特节能科技有限公司)的评标情况：符合招标文件要求;



      中标候选人(万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)的评标情况：符合招标文件要求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中科浩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)的评标情况：符合招标文件要求;

二、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

本项目结果公示期：自发布中标候选人公示之日起 3日，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本

次招标项目的评标结果如有异议，请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或代理机构提出质疑(加盖单位公

章且法人签字)，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携带企业营业执照等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及本

人身份证件（原件）一并提交（邮寄、传真件不予受理），并以质疑函接受确认日期作为受

理时间。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。

三、其他

    中国（原阳）预制菜产业示范基地项目冷库保温供货及安装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

本项目 中国（原阳）预制菜产业示范基地项目冷库保温供货及安装项目（标段编号： 

YYYZCCYSFJD-ZB-036  ）于 2024 年 8 月 2 日在阳光易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开标（评标），

经评标委员会评审，现将该项目的中标候选人（评标结果）情况公示如下：

一、中标候选人

1.1 中标候选人排序基本情况

排序     中标候选人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投标报价(元)

1 许昌施普雷特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1952734.3

2 万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12620633.97

3 中科浩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12293285.38

1.2. 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

序号         标段编号              资格能力条件

1 YYYZCCYSFJD-ZB-036     符合

1.3 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情况

序号 中标候选人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响应情况

1 许昌施普雷特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符合

2 万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符合

3 中科浩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符合

二、发布公告的媒介 

本次中标候选人公示在《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》、《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》、



《阳光易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》上发布。

本项目结果公示期：自发布中标候选人公示之日起 3日，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本次招

标项目的评标结果如有异议，请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或代理机构提出质疑(加盖单位公章且

法人签字)，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携带企业营业执照等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及本人身

份证件（原件）一并提交（邮寄、传真件不予受理），并以质疑函接受确认日期作为受理时

间。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。

三、本次招标联系事宜

招标人：原阳县中豫世纪产业园区建设有限公司 

地  址：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原兴街道办事处谷堆村 10号

联系人：张先生

电  话：0371-55050666

招标代理机构：河南海华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

地  址：郑州市郑开大道 89号建设大厦西塔 15楼 1510室

联系人：张女士

电  话：0371-660693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4年 8月 2日

四、监督部门

  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河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   招 标 人：原阳县中豫世纪产业园区建设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地    址：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原兴街道办事处谷堆村 10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联 系 人：张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    话：0371-5505066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子邮件：326514506@qq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招标代理机构：河南海华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

   地    址：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郑开大道 89号河南建设大厦西塔 15层

   联 系 人： 张媛媛



   电    话： 0371-66069312

   电子邮件： zhappy0123@163.com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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